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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指南

针”）股东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展新”或“出让方”）委托，

组织实施本次指南针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6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股东询价和配售方式转让股份（2025 年修订）》（以下

简称“《指引第 16 号》”）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出让方的相关资格

进行了核查。 

中金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

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中金公司已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出让方委托中金公司和中信证

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完成对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工作，包括核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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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提供的营业执照、《承诺及声明函》等，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方式对出让

方资格进行核查，同时收集了相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出让方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58376656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14 日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16 号 1206 房 

经营范围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企业形象策

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

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中金公司核查了广州展新提供的营业执照并取得广州展新出具的《承诺及声明

函》，广州展新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

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应当终止的情形。广州展新为合法有效存续的主体。 

2、广州展新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3、广州展新为指南针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 

4、广州展新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

等规则规定的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5、广州展新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或

者禁止转让情形。 

6、广州展新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广州展新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本次询价转让出让方需遵守《指引第 16 号》第七条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减持规定，即“创业板上市公司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减持指引》）第七条规

定情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询价转让；上市公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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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指引》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不得进行询价转让。” 

根据上述规定，中金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结果如下： 

（1）指南针最近 3 个已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

同期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2）指南针最近 20 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高于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以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期末每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指南针最近 20 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高于首次公开

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指引第 16 号》等法律法规

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符合《指引第 16 号》第九条规定的：“（一）出让股东转让

股份符合股份减持相关规则的规定并遵守其作出的承诺；（二）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

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三）出让股东转让股份符合国

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四）本次询价转让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

批程序（如适用）；（五）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 

综上，中金公司认为：广州展新符合参与本次指南针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